
澎湖縣湖西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（附表）對照表 

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

第十六條  

本鄉居民進館安置者，依各生命紀念

館之收費標準，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

定外，依本鄉各生命紀念館收費標準

表收費（如附表）。……。 

 
 

第十六條  

本鄉居民進館安置者，依各生命紀念

館之收費標準，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

定外，依本鄉各生命紀念館收費標準

表收費（如附表）。……。 

 
 

附表修正： 

一、修正「澎湖縣湖西鄉

白坑、青螺生命紀念

館使用收費標準表」

名稱為「澎湖縣湖西

鄉白坑生命紀念館使

用收費標準表」。 

二、另訂「澎湖縣湖西鄉

青螺生命紀念館使用

收費標準表」。 

 


